
「變更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港埠用地為港埠事業旅遊服務專用區、港埠事業遊憩
服務專用區、商業區、機關用地(供海洋資源博物館使用)，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港
埠事業遊憩服務專用區)暨擴大花蓮都市計畫(部分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為機關用地
(供海洋資源博物館使用)、港埠事業遊憩服務專用區)」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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